
仲恺高新区环境生态园飞灰固化物填埋场
项目临时用地土地复垦验收服务项目

采购需求书

类别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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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生态园飞灰固化物填埋场

地复垦验收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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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业主情况

逻主名慝 :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务中心

地址: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惠环街道和畅五路

西 8号仲恺投资控股大厦 10楼

联系电话:0752-3278185

联系人:李工
0
0 中介服务名称 测绘

4
对中介服务机

构的资质要求

1.在 中国境内依法注册的独立法人,且 已成

功入驻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经营范围

须包含本项目服务内容。

2.需要回避的机构:无。
3,具备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核发的乙级及以

上《测绘资质证书》(专业类别含工程测量),

并提供近三年内 (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倒算 )

承接并完成的土地复垦方案或相关业缋证

明。

5
服务内容和服

务要求

1.项 目地点:潼湖镇
2。 项目背景:仲恺高新区环境生态园飞灰固

化物填埋场项目已完成建设,根据临时用地

管理相关规定,临时用地使用期限届满时需



按 《土地复垦方案》确定的复垦方向、复垦

措施、技术标准实施土地复垦。为切实履行

土地复垦责任,规范推进复垦相关工作”现

拟启动本项目土地复垦方案编制与实施工

作。

3.服务范围与要求 :

(l)实地踏勘,核查复垦位置、面积及现状 ,
(2)指导并协助土壤取样检测 ;

(3)编制项目验收所需的全部报告及图件 ,

包括验收调查报告、规划设计执行报告、质

量评估报告等 ;

(ω 组织验收材料评审、公告等工作 ;

(5)完成必要的现场工作;全程协助采购人

办理解冻复垦保证金及耕地占用税等相关

手续 ;

(6)自 合同签订之日起 60日 内完成全部工作

并通过验收。

4.项 目预算为 60000元。

6
合同履行地点

和方式

l。 提供服务的时间:中 选单位中选后 7个 自

然日内签订合同,中 选单位接到委托方提供

资料后 60日 内完成全部工作并通过验收。

2.提供服务的地点:惠州市仲恺高新区。

7
公开选取方式

和计价标准

1.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2.报价方式:报总价 (报价区间:1元 -G0000

元 )。

3.计价标准:按照 《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

收费暂行规定》 (计价格 (1999)1283号 )

及结合市场调节价计取。



8 服务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60日 内完成全部工作并

通过验收。

9 验收

1.验收时间:服务完成后验收。
2.验收程序:双方共同验收。
3.验收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

准和其他标准等。

4.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中选中介服务机

构提交的资料和成果不符合规范要求的,中

选中介服务机构应无条件负责修改完善,直

达到符合验收标准为止。

10 结算方式

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完成全部工作并通过验

收后,中选中介服务机构提交付款申请及合

法有效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委托方在收到符

合要求的发票及付款申请后 30日 内支付全

部结算款项。委托方不承担因财政资金不能

及时到位给中选人造成的任何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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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约责任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中选人出现无故拖延工

作进度或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未及时对接、开展工作情形的,采购人有权

单方面无责解除本合同;本条款未约定事
项,均按合同其他约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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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合同和

解决争议方式

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

可以签订补充合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

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

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双方应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的,通过诉讼 (或仲裁)的方

式解决。



1。 对项目有关情况保密,不得与项目有利益

关系的人接触。

2。 做好资料保密工作,保证所有资料不外
泄。

3。 完成全部工作并通过验收后,中 选人应将

选取人提供的所有资料交还。

4。 确认中选人后9合同需按有关规定报有关

部门审定。

5.中 选人在接到选取人的通知后,须安排项

目负责人于 2个工作日内,到选取人办公地

点领取项目的选取中介机构确认书或项目

相关资料,领取时须提供项目负责人实施该

项目的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 (含身份证复印

件,领取时,须 出示身份证原件)。
6.中 选人领取确认书后两个工作 日内须提

供为本项目服务人员名单及所有人员相关

证书的复印件 (须 出示原件)和近三个月的

社保明细证明复印件 (若 中选人派驻本项目

人员的社保是在其分支机构购买的,须 中选

人出具相关证明文件确认在其分支机构购

买社保的人员为中选人所属员工)。

7.合 同的变更、终止等9适用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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